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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於二零零六年七月三日舉行的會議 

就討論「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務」意見書 

 

對於衛生福利及食物局/社會福利署，就去年十二月十五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召開的特別會議後，在

今天所呈交給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及附件，有關檢討及進度回應，本會感到極度失望。 

 

服務需要 

政府文件指目前性暴力受害者提供的服務和支援，主要是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及醫務社工或婦女庇護中心負責。但事實上，那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婦女庇護中心，除了處理性暴力

受害者的求助個案服務外，仍會處理其他不同類型如：個人情緒支援或家庭輔導等個案。服務彷彿有如

普通科門診那樣，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例，是不會 24小時提供服務的，即使有性暴力受害者求助，他

們亦只是提供轉介服務；本會認為對於性暴力受害者而言，她們需要的是一站式 24小時專門的服務，因

為性暴力受害者面對自己所受到的痛苦及壓力，已非外人能道。而且，她們的遭遇，相比其他各類家庭

暴力個案更難以啟齒；再者，她們更要面對在事件發生後一連串的程序（如警察、法律及法醫等的程序）

可謂心力交瘁。故此，一站式 24小時的專門服務，可以避免複述痛苦經歷，以減低對性暴力受害者，進

一步的傷害及解決她們獨有所需的要求，服務有如專科醫生那樣。                 

 

現有服務 

現時提供一站式 24小時專門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服務的機構---「風雨蘭」，她們的服務及目標鮮明。無

論在同工或機構上，在過去的多年服務，累積了寶貴的經驗或及行之有效的配套工具/服務。政府在它們

完成先導計劃後，一直拒絕撥款（經常撥款）來延續服務，本會感到十分可惜。本會亦極度憂慮那個機

構一旦終止有關的服務後，根本再沒有任何福利機構、部門或什麼不知名毫無實際經驗的小組，可以向

那些無助的性暴力受害者提供相同或更好服務。 

 

檢討閉門造車 

在去年十二月十五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第二次討論性暴力受害人服務的議題時，政府承諾檢討有關

的服務；可惜，在過去的六個月，政府在檢討該項服務時，好像是一直黑箱作業。在檢討的過程中，曾

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非政府機構、性暴力受害人及相關的非政府機構都無法給予意見。同時，政府亦未

有公佈對「風雨蘭」服務的檢討結果，使社會無從得知為何要放棄運作五年的服務模式，從而接受一個

新的服務模式。 
 
本會認為對於政府在新服務模式的討論文件中，只是從財政及行政角度考慮性暴力受害者的需要，在文

件中，政府從未提供檢討的討論內容、範籌及方式，大家根本無從得知政府在所謂的檢討過程中考慮了

什麼問題？政府又基於什麼參考數據及經驗而作出現時的『新服務模式』建議？政府的文件內容雖然不

乏很多熟悉的字眼及說法，但概念前後矛盾，內容似是而非，對受害人的需要沒有清晰的承擔。 

 
應尊重民意及立法會的議決 

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四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會曾通過了以下由梁國雄議員提出的

動議：「委員會責成政府立即撥款資助「風雨蘭」以繼續其服務，並由民政事務局及衞生福利及食物局跟

進及提交報告，以改善家庭暴力及性暴力的服務。」本會認為，既然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已經通過有

關議案，政府理應立即向立法會申請撥款，資助風雨蘭以繼續其服務，而非做一些從未在立法會或各立

法會內的委員會內，曾經討論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來取替「風雨蘭」的服務。否則，政府或

相關官員，就明顯與民為敵，對抗民意代表；如果，政府仍一意孤行，本會相信今天的立法會會議已毫

無意義，會議浪費大家時間，亦令公眾覺得立法會彷彿如一隻無牙老虎，無力繼續監察政府，並且視性



虐待的婦女的感受於不理。 

服務兢投並非公平、公正及公開 
本會同工在今天會議的政府文件內，福利諮詢委員會文件第十四段得知，政府會以公開兢投方式，由非

政府機構營辦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 

 

本會從在一些正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得知，在本年六月二十三日已收到社會福利署馮柏欣助理署

長，發給一封「所有非政府機構的信件」，「邀請」某些福利機構兢投上述所指公開兢投的服務；相反，

本會至今仍未收到有關信件。本會亦相信，有其他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

小組委員會內的非政府機構，同樣都是收不到，社會福利署馮柏欣助理署長，那一封「所有非政府機構

公開兢投，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的信件」。 

 

根據本會的保安錄音紀錄，本會同工曾在本年六月三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四分，致電給社會福利署總辦事

處家庭及兒童福利組的黃燕儀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服務)，要求索取有關「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

中心」的預備會表格、意向書、相關的文件或其他非政府機構所收到的文件。可惜，該高級主任明確告

知本會同工，有關的文件及資料，只會發給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由於本會並非受政府資助的非政

府機構，所以本會不在名單之內，本會亦不會合資格索取有關的表格及報名。 

 

再者，本會不明白，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今天討論「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務」會議的政府文件內，

福利諮詢委員會文件第十四段所指，政府會以公開兢投處理有關的甄選，為什麼社會福利署的網頁內會

毫不提及或可供市民或機構下載呢？兢投究竟是黑箱作業，還是有人行政失當呢？本會對此感到非常憂

慮。 

 

另外，可能本會同工辦事不力，在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或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

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文件，近兩年的文件內，本會都找不到曾討論或及定案有關上述所指政府會以公開

兢投方式，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的資料。本會現希望立法會能提供有關的上

述所指曾討論或已定案服務模式的文件給本會作參考；另外，據知上述所指政府會以公開兢投方式，由

非政府機構營辦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報名限期為本年六月三十日。本會同時希望立法會能向本

會提供一份報名表格，使本會可在公平的情況下，有機會公開兢投有關的服務。 

 

總結 

本會認為現時提供一站式 24小時專門為性暴力受害者提供的服務的那個機構--「風雨蘭」，既然累積了

六年寶貴的經驗，而且服務得到認同和肯定。否則，他們在二零零四年就不會得到信託基金再度撥款、

政府資助該機構在不同的媒體做宣傳（包括社處所印製的小冊子）；及甚至社會福利署轉介個案到該服務

機構等。由此可以印証那「風雨蘭」服務的存在價值。 

 

本會覺得，既然服務已被肯定「存在價值」，政府理應向那個機構/服務直接撥款--「風雨蘭」，令服務得

以延續下去。而不是要那些已被肯定存在價值機構/服務，繼續以信託基金形式申請計劃的撥款。否則，

立法會立即應追究當年政策支持「風雨蘭」申請信託基金撥款的部門、其首長或及相關人士行政失當。 

 

另外，如果在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或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文件，從未討論或及定案有關上述所指政府會以公開兢投方式，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

支援中心的方案。本會認為立法會應介入及動議停止，有關在本年六月二十三日社會福利署馮柏欣助理

署長，發給一封「所有非政府機構的信件」，「邀請」某些福利機構兢投上述所指公開兢投的服務內的所

有工作，待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或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討

論得出結論後，才再作執行；同時政府理應立即執行，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四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會議席上，通過了由梁國雄議員提出政府立即撥款資助「風雨蘭」以繼續其服務的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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